實踐大學民生學院《實踐民生論叢》徵稿格式
1、 論文請附題目、作者簡歷、摘要（500字以內）、關鍵詞（以5個為限）（以上資料中、英文皆需完備）、正文以及參考書目（列出正文中引用過之文獻）。論文字數以20000字以內為原則。
2、 中文撰稿體例
1、 來稿請以電腦（Word 文字檔）打字，一律使用正體字，由左至右横排，左右對齊，頁碼按序標明。
2、 文稿各部分依序為標題頁、中英文摘要、正文(含註解與圖表)、徵引文獻。
3、 請用新式標點號，中文標點符號一律以全形輸入；英文標點符號一律以半形輸入。專書、期刊、報紙、劇本、樂曲名採雙尖號《》；論文、篇名採單尖號〈〉；未正式出版之研討會論文、演講稿、檔案案名等採用單引號「」。古籍之書名與篇名連用時，書名號與篇名號並用，如：《詩經》〈周南〉；若篇名中另有篇名，則可省略一篇名號，二篇名之間加黑點（‧）以示區隔，如：《詩經》〈周南．桃夭〉。若為英文，書名請用斜體，篇名使用雙引號“ ＂。
4、 章節標題碼請依序標示如下：
壹、……
一、 ……
(一) ……
1．……
(1) ……
① ……
5、 每段第一行第一字前空兩格。獨立引文，每行之第一字均空三格。行文中之引文，用冒號（：）者與不用冒號（：）者，中文均加單引號「」，英文均加雙引號“ ＂。引文中之引文，或特殊引用時，中文單引號「」在外，雙引號『』在內；英文雙引號“ ＂在外，單引號｀ ＇在内。
6、 行文中若徵引外文，請翻譯成中文，以括弧註明外文原文於後，並詳註出處於註腳中。
7、 外國人名、著作、或專有名詞，請儘量使用通行的中譯，並於第一次出現時以括號附加原文全名，其後不需再重複附上。
8、 專有名稱可使用約定俗成之簡稱，惟於第一次出現時需用全稱，而以括號註明所欲使用之簡稱。
9、 論文中所述及之人物，除極知名者外，第一次出現時，均請附加括號註明生卒年，皇帝則註明在位之西元紀年。行文中之表述性數字及傳統年代，請使用中文，並以括號附註西元年代。凡非表述性之統計數字、西元紀年等，請以阿拉伯數字表示。如：董仲舒（176-104 B.C.）、岳飛（1103-1141）、宋仁宗天聖三年（1025）。
3、 稿件版面編排格式，請依本論叢範本：社會科學類、生命科學類、人文藝術類。
4、 社會、人文、藝術領域來稿，論文寫作請依APA（第五版）格式或芝加哥格式；生命科學類領域來稿，論文寫作請依台灣營養學會雜誌或Journal of Nutrition格式。
